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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经营发展需要，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亚联发展”）向由辽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和代理行，长白山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东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吉林春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参加行的银团（以下简称“银团”）申请贷款人民币

32,550万元，期限12个月，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永

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发展”）为该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公司

拟在银团32,550万元贷款发放后，2022年10月21日前将位于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

业园新竹路4号新竹苑6幢办公楼不动产、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32号407-411室

5处不动产作为此笔贷款的补充抵押担保物，并办理抵押登记；将公司在控股子

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的4,500万股股权作为此笔贷款的补充质押担

保物，并办理质押登记。 

上述贷款用于归还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前期向公司提供的并购项目借款，

具体参加行及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

关合同及其他文件。 

本次交易中，永利发展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永彬先生持有永利发展99%的股权，为永利发展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

行董事。公司董事薛璞先生为永利发展的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永利发展为公司的关联法人，上

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2年9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的议案》。董事长王永

彬先生及董事薛璞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7名非关

联董事就此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此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同意《关于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施，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MA103N6H5U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6日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688号202房屋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王永彬出资额为11,88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99.00%，薛璞

出资额为12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1.00%。王永彬为永利发展的实际控制

人。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永利发展的净资产为11,827.76万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52.24万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永利发展

的净资产为11,828.16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4,075.19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永利发展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总经理王永彬先生持有永利发展99%的股权，为永利发展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执行董事。公司董事薛璞先生为永利发展的经理。永利发展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经查询，永利发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永利发展为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实

际签署合同为准。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且无需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由辽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和代理行，长白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东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吉林春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参加行的银团申请贷款人民币32,55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

司控股股东为该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具体参加行及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银团申请贷款人民币32,550万元，控股股东永利发展为该笔贷款提供

保证担保，控股股东为公司贷款申请提供担保有助于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加强

公司经营效率，同时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永利发展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640.87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此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控股股东永利发展为公司向银团申请的贷款人民币

32,55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且无需提供反担保，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接

受控股股东担保的议案》。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永利发展为公司向银团申请的贷款人民币32,55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对公司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且无

需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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